附件1
广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组成原则及
代表产生办法
(2026年1月8日经理事会议审议通过)

为规范广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的组成与运作，保障广大会员民主权利，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广州市图书馆学会章程》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会员代表大会组成
（一）代表组成
广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设三种形式，分别为正式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
1．正式代表
由会员所在单位或系统根据现有会员数量推选产生的代表。
2．特邀代表
行业主管单位领导、特邀嘉宾、历届已离任理事会成员等。
3．列席代表
获奖及其他身份与会者。
（二）代表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宪法、法律；
2.热爱图书馆事业，热心学会工作，关心会员及图书馆工作者的利益；
3.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研究或图书馆工作，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和一定学术水平者；
4.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有一定贡献者；
5.符合本人意愿，能履行代表义务，出席代表大会，以确保会员代表大会各项议程正常进行。
二、正式代表名额分配原则
第八届理事会与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筹备领导小组根据各会员所在单位或系统的会员人数、活动开展情况、学术研究水平和代表构成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统筹安排。会员所在单位的会员人数满10人及以上的，每10人推选1名会员代表；每30人推选1名理事候选人。会员所在单位会员人数不足10人的，以单位所属系统合并计算会员人数，并按每10人推选1名会员代表；每30人推选1名理事候选人。各会员所在单位或系统推选的会员代表和理事候选人须为广州市图书馆学会正式会员。
广泛性原则：会员代表应涵盖本组织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会员，确保类型、地域、专业等分布均衡。
代表性原则：代表应具有行业影响力、专业能力及参与组织事务的积极性，能够反映会员的共同诉求。
民主性原则：代表产生过程公开透明，接受会员监督，确保程序合法合规。
三、代表产生办法
会员代表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
（一）推选提名
1.正式代表
（1）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为本次代表大会的当然代表。届内已离退休或调离图书馆工作岗位的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如本人已表态不出席，可由所在单位另推荐出席人选，经换届筹备领导小组同意后由秘书处通知单位及个人。
（2）第九届理事候选人为本次代表大会的当然代表，且必须能出席会员代表大会。
[bookmark: _GoBack]（3）各会员所在单位或系统推选产生的代表。各单位或系统根据分配名额，经酝酿、协商后，民主选举产生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产生的会员代表须经所在单位同意。
2．特邀代表
由广州市图书馆学会秘书处根据实际工作提出邀请代表建议名单。
3．列席代表
由广州市图书馆学会秘书处根据会员获奖情况及结合学会换届事项提出列席代表建议名单。
（2） 资格确认
换届筹备工作办公室对各单位或系统推荐的正式会员代表、理事候选人名单，以及秘书处提出的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建议名单进行初步审核。通过资格审查的，报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筹备领导小组审定。未通过资格审查的，取消会员代表、理事候选人资格。
四、特殊情形处理
（一）会员代表与理事补选
届内会员代表或理事因离退休、离职或调离图书馆工作岗位等原因出现空缺的，由本人提出离任申请，原选区应在30日内启动补选。补选流程与初始选举一致，理事补选需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补选代表任期至本届代表大会结束。
（二）争议处理
1.会员对代表、理事资格、选举结果有异议的，可向监事会提交书面申请；
2.监事会应在15日内调查并出具书面处理意见，申诉人仍有异议的可提请会员代表大会裁决。
